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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6821       证券简称：信恳智能        主办券商：招商证券 

 

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信恳

公司”）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5 时 

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的通知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以书面

方式发出。公司现有董事 5 人，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5 人。会

议由董事长李浩先生主持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 

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(一) 审议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董事

会工作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议案内容：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董事

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18 
 

2 / 6 
 

(二) 审议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总经

理工作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议案内容：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总经

理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(三) 审议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

决算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议案内容：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

决算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(四) 审议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

预算报告》的议案； 

议案内容：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

预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(五) 审议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

告及摘要的议案》； 

议案内容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和《关于 2016 年

度报告披露及其他信息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有关要求，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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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对公司《 2016 年度报告及摘要》进行了审核，并发表审核意

见如下： 

（1）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程和公

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；  

（2）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《挂牌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 

式模板》的规定，未发现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 

符合实际的情况，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年度的经 

营成果和财务状况；  

（3）提出本意见前，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 

反保密规定的行为。 

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

年年度报告》及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

告摘要》 （公告编号分别为：2017-015、2017-016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(六) 审议《关于追认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处置的议案》； 

议案内容：公司原有的部分固定资产已属于淘汰设备，且已不适

应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。为改进生产工艺和提升产品品质，公司已对

该部分设备进行了分批处置，处置方式包括出售和报废处理，造成非

流动资产损失累计金额较大。 

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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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

置部分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为：2017-022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(七) 审议《关于审议<公司截止 2015 年 8 月 31 日验资报告专项

复核报告>的议案》； 

议案内容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5 年 12 月

1 日出具的编号为天健验[2015]3-167 号《验资报告》，对股份公司设

立时的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。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审计，出具了大华审字[2016]007464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公司对股改时

审计基准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。 

基于上述调整，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

股改验资报告出具了专项复核报告。 

（1）天健验[2015]3-167 号验资报告主要内容 

根据深圳市信恳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出资者在签署的发

起人协议和章程的规定，改制变更后信恳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

人民币 27,600,000.00 元（每股面值 1 元，折股份总数 27,600,000

股），由深圳市信恳实业有限公司全体出资者以其拥有的截至 2015 年

8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39,485,396.65 元认购，净

资产折合信恳公司的股份 27,600,000 股（每股面值 1 元），资本公积

11,885,396.65 元。 

（2）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复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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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，公司净资产折股各股东的股份数为

27,600,000 股，其中李浩的股份数为 14,100,000 股；袁顺唐的股份

数为 8,400,000 股；张必钟的股份数为 3,000,000 股；许世真的股份

数为 1,050,000 股；凌青的股份数为 1,050,000 股。 

以上情况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天健验

[2015]3-167 号 验 资 报 告 存 在 不 符 ， 复 核 后 的 净 资 产 为

36,537,763.11元，其中：股本27,600,000股，资本公积8,937,763.11

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(八) 审议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信息的议案》； 

议案内容：公司《 2016 年半年度报告》“第八节 财务报表附注”、

“一、附注事项”遗漏应披露的分录，现予以补充审议；“第八节 财

务报表附注”、“二、报表项目注释”、“注释 21. 资本公积”明细列

示有误，现予重分类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(九) 审议《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议案内容：提议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

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本次董事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

议案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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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 《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

会议决议》 

 

 

深圳市信恳智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4 日 


